
环网箱采购技术规范书 

 

1  总则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10kV充气式断路器柜的使用条件、主要技术参数、功能设计、结构、

性能、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江苏省电力公司所需的10kV充气式柜。 

本技术规范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

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设备生产厂家应提供符合本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电力行业标准以及

国际标准的优质产品。 

本技术规范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设备生产厂家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

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供货方应使用最新颁布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IEC标准，在用户方同意时可以使

用其他性能更高的标准。行业标准中已对产品质量分等作出规定的条款，供货方所提供的产

品性能应达到优等品的标准。 

下列标准（包含但不限于）所包含的有关条文，通过引用而构成为本技术条件的条文。

所有标准如有修订（或新版本）的则按新版本执行。 

若技术规范要求与国家技术标准或行业标准有冲突或遗漏，则按国家技术标准或行业标

准的较高标准执行 

GB 16926    交流高压断路器—熔断器组合电器 

GB 3804     3.6kV～40.5kV 高压交流断路器 

GB 3906     3.6kV~40.5kV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T 11022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IEC 298     1kV 以上 52kV 及以下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 1984     高压交流断路器 

DL/T 728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订货技术导则 

DL/T 615    交流高压断路器参数选用导则 

DL/T 402    交流高压断路器订货技术条件 

DL/T 555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现场耐压及绝缘试验导则 

DL/T 593    高压开关设备的共用订货技术导则 

江苏省电力公司  苏电生[2002]320号   电力设备交接和预防性试验规程 

3  使用环境条件 

3.1 海拔高度          1000 m 

3.2 最高环境温度      + 40 ℃ 

3.3 最低环境温度      -25 ℃ 

3.4 日照强度          0.1W/cm² （风速：0.5m/s） 

3.5 最大日温差        25K 

3.6 户内相对湿度：    日平均值≤95%，月平均值≤90% 

3.7 最大风速          35m/s(注：风速是指离地面10m高度的10min平均风速) 



3.8 荷载              同时有10mm覆冰和17.5m/s的风速 

3.9 耐地震能力 

地面水平加速度0.2g；垂直加速度0.1g同时作用。采用共振、正弦、拍波试验方法；激

振5次，每次5波，每次间隔2s。安全系数不小于1.67。 

3.10 系统额定频率： 50Hz 

4  技术参数及要求 

4.1 额定电压：              10 kV 

4.2 额定频率：                  50 Hz 

4.3 额定电流： 

a. 断路器柜：                630A 

b. 分段柜：              630A 

c. 电压互感器柜：             

d.断路器                     630A 

e．所变柜：                   

f. 母线提升柜：           630A 

g. 接地母线： 铜排        ≥TMY-40×5 mm2 

4.4 温升：主回路在额定电流和额定频率下的温升，除应遵守 GB/T 1102的规定外，柜

内各组件的温升值不得超过该组件的相应标准的规定，可触及的外壳和盖板的温升不得超过

30K。 

4.41断路器主要技术参数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技术要求 

断路器柜 

1 额定电压 Un kV 12 

2 额定频率 Hz 50 

3 额定电流 A 630 

4 额定负荷开断电流 A 630 

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有效值) kA 
20kA/3s , 

6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s 

7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kA 50 / 63 

8 闭环开断电流 A 630 

9 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 A 25 

10 额定空载变压器开断电流 A 16 

13 接地开关短时耐受电流 kA 25kA/1s 

14 额定电流开断次数 次 ≥200 



序号 名称 单位 
技术要求 

断路器柜 

15 机械寿命 次 ≥2000 

16 环保气体年泄漏率  不大于 1% 

17 

额定绝缘水平 单位 技术参数 

1min 工频耐受电压（有效值） 

断口间 kV 48 

相  间 kV 42 

相对地 kV 42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峰值） 

断口间 kV 85 

相  间 kV 75 

相对地 kV 75 

18 弹簧操作机构  手动\电动 

19 操作电压 V  DC 48V 

21 外绝缘爬电比距 mm/kV ≥20 

22 
分闸不同期性 

ms 小于 5 

23 
合闸不同期性 

ms 小于 5 

24 主回路电阻 uΩ 小于 140 

25 柜壳防护等级  IP4X 

4.4.2负荷开关主要技术参数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技术要求 

负荷开关柜 组合电器柜 

1 额定电压 Un kV 12 

2 额定频率 Hz 50 

3 额定电流 A 630 200 

4 额定负荷开断电流 A 630 630 

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有效值) kA 
20kA/3s , 

6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s 

7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kA 50 / 63 

8 闭环开断电流 A 630 

9 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 A 25 25 

10 额定空载变压器开断电流 A 16 16 

11 最大转移电流 A  1750 

12 熔断器预期短路开断电流(有效值) kA  63 

13 接地开关短时耐受电流 kA 25kA/1s 

14 额定电流开断次数 次 ≥200 

15 机械寿命 次 ≥2000 



序号 名称 单位 
技术要求 

负荷开关柜 组合电器柜 

16 环保气体气体年泄漏率  不大于 1% 

17 

额定绝缘水平 单位 技术参数 

1min 工频耐受电压（有效值） 

断口间 kV 48 

相  间 kV 42 

相对地 kV 42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峰值） 

断口间 kV 85 

相  间 kV 75 

相对地 kV 75 

18 弹簧操作机构  手动\电动 

19 操作电压 V  DC 48V 

21 外绝缘爬电比距 mm/kV ≥20 

22 
分闸不同期性 

ms 小于 5 

23 
合闸不同期性 

ms 小于 5 

24 主回路电阻 uΩ 小于 140 

25 柜壳防护等级  IP4X 

4.5 技术要求： 

4.5.1 断路器应可采用真空断路器或环保气体断路器，并应与型式试验报告相吻合。断

路器的电气寿命应达到 E2 级。空气绝缘柜需采取防凝露措施，如加装电阻加热器（带控制

开关）。 

4.5.2 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气包内环保气体的相对压力不应超过 1.4bar。整个充气

壳体应当满足 IEC 60298 中规定的“密闭压力系统”的要求，年漏气不大于 1%，30 年免维

护，且不需要重新充气。 

4.5 .3 熔断器熔丝额定电流应与负荷进行匹配，熔断器参数为：额定电压 12kV，额定

开断电流(有效值) 63kA。用于配变保护用环网箱应既能熔断脱扣，也能容易实现电动脱扣。 

4.5.4 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应具备完善的五防联锁功能。 

4.5.5 结构型式：全金属封闭式, 应选用符合 IEC 298 及 GB 3906关于间隔式金属封闭

开关设备所定义的型式，要求具有多个独立的隔室 (如: 操作机构室与低压小室分开等), 

再由逐个这样的柜用螺栓连成一列封闭而有独立的组合。电缆接头至电缆引入处（孔或固定

箍）距离≥370mm，柜内套管、支持绝缘件采用阻燃材料，其爬电比距须满足标准要求。 

4.5.6母线系统: 采用铜母线，接合处应有防止电场集中和局部放电的措施（如安装均

压罩等）。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整个长度延伸方向应有专用接地汇流母线,母线采用铜质, 

截面的选择应保证能够耐受 IEC 60298中推荐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值。 

4.5.7应采用的具有验电功能的带电指示器, 方便更换, 并可以外接二次核相仪。  

4.5.8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铭牌标识清晰。内部安装的高压电器组件，如：环保气体

断路器、断路器、互感器、避雷器等，均应具有耐久而清晰的铭牌，铭牌应安装在运行或检

修时易于观察的位置。 

4.5.9操作机构的控制、信号电路及原件应能承受工频试验电压 2kV/1min。 



4.5.10 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具有与操作机构配套的二次回路。供方应提供单元式环

保气体环网箱中相应的二次设备。 

4.5.11自动化要求：所选用开关应按手动要求配置，并预留电动操作功能。预留遥控、

遥信接口,以适应远方监控需要，具体按照各分公司实际要求，另行签订技术协议。此外, 还

应具有短路故障指示器，满足相间短路、单相故障接地指示要求，并具有开关量输出功能。 

4.5.12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内端子要求使用防尘阻燃型产品。 

4.5.13 CT的二次电线截面为铜芯 2.5平方毫米, 回路中安装电流测试盒。电压、控制

电线截面为铜芯 1.5平方毫米。 

4.5.14 观察窗应采用机械强度与柜体相近的耐火透明材料制成。 

4.5.15 电力电缆隔室与电缆沟连接处应设置防止小动物进入的措施。应保证所有柜型

电缆沟的宽度尺寸一致，保证所有柜型的固定基础框架在一条直线上，以方便土建施工。 

4.5.16 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应可以在柜前完成电缆的安装和维护，所有柜体都可以

靠墙安装。 

4.5.17 断路器/隔离开关的操作机构应方便操作，前面板上具有直观的位置指示。三工

位开关的接地开关和断路器/隔离开关应具有分别的操作手柄插孔。 

4.5.18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按照设计要求配置。 

4.5.19 避雷器型式为硅橡胶外套，无间隙氧化锌避雷器。额定电压≥17kV，最大持续

运行电压 13.6 kV(有效值)，雷电冲击电流为 5kA时的残压（8/20μs）≤45kV（峰值），2ms

方波通流容量 20次≥150 A。 

4.5.20 断路器+熔断器组合电器回路，断路器可加装分励脱扣装置（用于变压器过温跳

闸）。 

4.5.21 应按回路配置面板式故障指示器。 

4.5.22 对于内部故障，各功能单元应做燃弧试验并满足下列要求： 

a）环网箱应能防止因本身缺陷、异常或误操作导致的内电弧伤及工作人员，并能限制

电弧的燃烧时间和延烧范围，保证不将故障扩展到相邻柜体。 

b）应采取防止人为造成内部故障的措施，还应考虑到由于内部组件的故障引起隔室内

过压及压力释放装置喷出气体的影响，柜体的设计应确保压力释放喷出的气体不危及工作人

员的安全。 

c）如果怀疑所采取的措施不能有效防止内电弧，制造厂应提供补充说明和进行必要的

试验，以验证防护措施符合已商定的要求。 

4.5.23 环网箱全部连接线、套管、端子牌、隔板、活门、绝缘件等所有附件应为耐火

阻燃。 

4.5.24 环网箱前部应设有观察窗，观察窗应采用机械强度与外壳相近的耐火透明材料

制成，并应与高压导电体保持有足够绝缘强度的净空距离。 

4.5.25 开关及操作机构的安装尺寸应统一，相同部件、易损件和备品、备件应具互换

性。 

4.6 一般结构要求： 

4.6.1 断路器柜的外壳必须为覆铝锌钢板（除通风、排气口、观察窗外），钢板厚度不



小于 2mm，有足够的机械和耐火强度。 

4.6.2 断路器柜除达到本技术规范书第 3.3条的要求外，主回路的一切组件均安装在金

属柜壳内，柜壳的防护等级应满足 IP4X的要求；打开前门后应满足 IP2X的要求。 

4.6.3供起吊用的吊环位置，应使悬吊中的开关设备保持水平，吊链与任何部件之间不

得有摩擦接触，避免在吊装过程中划伤箱体表面喷涂层。 

4.6.4 沿所有充气式环网箱的整个长度延伸方向，应设有专用的接地汇流母线，如果是

铜质的，其电流密度在规定的接地故障时，不应超过 200A／mm2，但最小截面不得小于

30mm2，该接地导体应设有与接地网相连的固定连接端子，并且有明显的接地标志。如果

接地导体不是铜质的，也应满足铭牌规定的峰值耐受电和短时耐受电流的要求。壳体接地点

的接触面积应满足要求，接地螺钉的直径不得小于 12mm，接地点应标有“接地”字样或其

他接地符号。 

4.6.5 各柜内主母线选用铜质材料，主母线在通过两个相邻的断路器柜时，开关柜隔板

应采用防涡流隔磁材料，并应有分相的绝缘穿孔安装母线套管；母线分段柜内分支引线截面

与主母线相同；主母线及分支母线（含连接部分）外表面宜采用有机绝缘，即母线小室及电

缆小室内母线不得有裸露部分（电缆接线端子除外）。其绝缘材料需提供耐压和老化试验报

告。 

4.6.6 气体的密封 

4.6.6.1 断路器灭弧介质应为环保气体,断路器连接件等均应全充气装于环保气体气体

中。 

4.6.6.2 每个独立的环保气体气室一般应装设能显示内部气压的装置，该装置应能够明

确显示设备安全运行的气压范围；如无气压指示装置，供方应书面承诺 30 年内不需要重新

充气。 

4.6.6.3 开关的每个环保气体封闭气室应有标志，其中包括制造厂厂名及商标、产品型

号、制造日期、 

出厂编号。 

5  试验标准及要求 

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应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的项目、方法进行试验,并

且各项试验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 

5.1 型式试验 

5.1.1 绝缘试验，包括雷电和操作冲击试验；1min工频耐压试验；控制回路的 1min工

频耐压试验。 

5.1.2 机械试验，机械操作试验；常温下机械定性试验。 

5.1.3 主回路电阻测量。 

5.1.4 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 

5.1.5 长期工作时的发热试验（温升试验）。 

5.1.6 端部短路条件下的开断与关合试验。 

5.1.7 其他条件下的开断与关合试验。 

5.1.8 容性电流开合试验，包括空载架空线路；空载、电缆的开合试验。 



5.1.9 对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进行气体密封试验 (年漏气不大于 1%)。 

5.1.10 用户需要的协商试验项目。 

5.2 出厂试验 

5.2.1 主回路的工频耐压试验。 

5.2.2 辅助回路和控制回路的工频耐压试验。 

5.2.3 测量主回路电阻。 

5.2.4 机械性能、机械操作及机械防止误操作装置或电气连锁装置功能的试验 。 

5.2.5 仪表、继电器元件校验及接线正确性检定。 

5.3 现场试验 

按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设备交接和预防性试验规程》相关项目和标准。 

a.包装及运输 

6.1包装 

6.1.1 供方必须根据国家标准和需方的实际运输条件, 将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和所

有零部件采用适合于铁路、公路和水路远途运输的包装箱进行包装好, 并将全套安装使用维

护说明书、产品合格证明书、产品外形出厂图、运输尺寸图、产品拆卸件一览表、装箱单、

铭牌图或铭牌标志图以及备品备件一览表等应妥善包装防止受潮。 

6.1.2 大件和重件需在运输文件中附上尺寸图和重量, 并提供起吊图纸和说明, 包装

箱上应有起吊标志。 

6.1.3 所需的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与仪器仪表应装在箱内, 在箱上注明“专用工具”、

“仪器仪表”, 以与本体相区别; 并标明“防尘”、“防潮”、“防止损坏”、“易碎”、“向上”、

“勿倒”等字样，同主设备一并发运。 

6.1.4 包装箱应连续编号, 不能有重号。包装箱外壁的文字与标志应耐受风吹日晒,不

可因雨水冲刷而模糊不清,其内容应包括: 

(1) 合同号; 

(2) 收货单位名称及地址; 

(3) 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名称及型号; 

(4) 毛重和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总重; 

(5) 包装箱外形尺寸; 

(6) 制造厂名称; 

(7) 包装箱储运指示标志:“向上”、“防潮”、“小心轻放”、“由此吊起”等字样。 

6.1.5 从供方发货至需方收到期间, 设备应完好无损。凡因包装不良而造成一切损失应

由供方自负。 

6.2 运输 

6.2.1 供方负责将设备安全运抵需方指定的地点。设备从生产厂家至需方指定地点的运

输和装卸全部由供方完成。装运货物时, 需考虑便于现场卸货、搬运和安装。 

6.2.2单元式环保气体环网箱运输方式：公路汽车运输或由需、供双方协商确定。 

6.2.3 在设备启运时, 供方应以最快捷的方式通知需方以下内容: 

(1) 设备名称; 



(2) 件数、件号、重量; 

(3) 合同号; 

(4) 货运单号; 

(5) 达到港（站）; 

(6) 设备发出日期。 

6.2.4设备运抵后供方收到需方通知的五天内，供方必须派人免费进行现场指导安装、

调试及操作培训，所需器械和仪表由供方自行解决，并保证设备的安装质量。 

交货方式：运输至项目单位指定地址，地面交货。 

7.质量保证 

7.1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应有各种质量体系保证，由国家指定机构进行产品试验，并出具

权威证明。设备除满足本原则外，应是制造厂已经生产过一定数量的同类产品，且通过机械

部和电力部规定程序进行的运行鉴定。 

7.2设备制造单位应保证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元器件（包括供方的外包件在内）

及试验等均应符合本原则的要求。 

 


